
桃園市立同德國民中學校園場地借用申請書 

借用單位

/申請人 

借用單位/

申請人 

 

連絡電話 
 

手    機 
 

活動內容 

活動名稱 
  

營 利 性

質(請勾

選) 

□一般活動，未

收費或無收入。 

參加人數 
 □有收取費用，

費用為 

        元       參加對象 
 

借用場地

及設備 

場地 

□活動中心  □運動場   □視聽教室    □川 堂 

□校史室    □會議室   □體適能教室  □多功能教室 

□專科教室  □普通教室 □停車場 

設備 
□電腦、資訊設備       □投影設備、電器設備   

□冷氣      □電梯     □其他:                  

使用時間 
自民國    年   月   日   時起  至民國   年   月   日   時止，合計     

時         總計借用次數_____次 

以 下 由 學 校 填 寫 

應繳費用 

場地費 冷氣空調費 其他設備費 合   計 保證金 

        元         元         元          元 元 

□ 減收 

□ 免收 

符合桃園市立同德國民中學場所開放使用管理收費辦法第

八條 

會簽單位 

教務處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學務處: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輔導處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補  校:              

事務組 出納組 總務主任 會計主任 校長 

 
 

 
  

 

審核結果         □同意借用            □不同意借用 

(場地開放租借收費基準表如後) 

 



桃園市立同德國民中學校園場地開放借用收費基準表 

項次 場  地 全  日 半  日 夜  間 
冷氣或

空調費 
保證金 

1 活動中心 6,000 4,000 4,000 400/時 3,000/次 

2 運動場(200公尺) 5,000 3,000 3,000 -- 2,500/次 

3 視聽教室 4,000 2,000 2,000 300/時 2,000/次 

4 羅映樓川堂 3,000 1,500 1,500 -- 1,500/次 

5 校史室/會議室 3,000 1,500 1,500 200/時 1,500/次 

6 體適能教室 3,000 1,500 1,500 100/時 1,500/次 

7 多功能教室 3,000 1,500 1,500 100/時 1,500/次 

8 專科教室(1間) 1,000 500 
不開放

外借 
100/時 500 

9 普通教室(1間) 800 400 
不開放

外借 
100/時 400 

10 
停車場 

(1格) 
240 120 120 -- 格數*2 

 

 

 

說明 

一、各場地租借，需事先填寫借用申請表及提出活動計劃，經本校

核准後借用。 

二、半日：4小時以內；全日：超過 4小時至 8小時。 

三、保證金依據桃園市市立各級學校場地使用收費標準第三條辦理。 

四、場地使用時間從進場布置即開始計時，到最後場地收拾完畢離

校為止。 

五、借用本校音響設備、單槍投影機、電梯等設備，每場次以 1000

元計算。 

 


